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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及使用入出國證照查驗自動通關系統作業       
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.9.1 

一、 為受理申請及使用行政院核定之入出國國際機場、港口旅客入

出國自動查驗通關(以下簡稱自動查驗通關)系統，並依法執行

查驗及資料蒐集作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年齡十四歲以上，且身高一百四十公分以上

並具有下列身分之一者(以下簡稱申請人): 

（一）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（以下簡稱有戶籍國民）。 

（二）無戶籍國民具居留身分且取得與居留證相同效期之多次入

國許可證。 

（三）外國人具永久居留身分或具居留身分且取得與外僑居留證

相同效期之多次重入國許可證。 

（四）外國人持有外交部核發之外交官員證或國際機構官員證，在

臺居留期間可多次重入國。 

（五）香港或澳門居民具居留身分且取得臺灣地區居留入出境證。 

（六）大陸地區人民具長期居留身分或取得多次入出境證之依親

居留身分。 

（七）取得外籍商務人士使用快速查驗通關證明。 

依前項第二款至第六款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者，使用期

間以居留證之有效期間為限。其護照或居留證經更換或到期

者，應重新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關系統；居留證已逾效期，經

內政部移民署（以下簡稱移民署）核准延長該證效期者，仍應

重新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關系統。 

依第一項第七款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者，其使用期間以

快速查驗通關證明之有效期間為限，入國應填寫「入國登記表」

者，並應於每次入國前於網際網路填寫及傳輸完成，方得使用；

其護照經更換者，應重新申請外籍商務人士使用快速查驗通關

證明，並重新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關系統。 

三、 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： 

（一）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六條受有禁止出國處分。 

（二）外國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及二十一條規定受有禁

止出國、入國處分。 

（三）出國超過二年之有戶籍國民。 

（四）不能自行操作使用及通過自動查驗通關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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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未經核准之國軍或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但書規定所稱

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。 

（六）役男出國未以網際網路申請或雖以網際網路申請但未經核

准且傳輸至查驗系統。 

（七）已取得外籍商務人士使用快速查驗通關證明而未於入國前

於網際網路填寫入國登記表。 

四、 申請人應備下列文件，至移民署指定處所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

關系統：  

（一）有戶籍國民: 

1、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身分證、駕照或附有照片之健保卡。 

3、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正本，但設籍金門、馬祖及澎湖之有

戶籍國民，持有效之「臺灣地區(金馬澎)多次入出境證」正

本者，亦得申請。 

（二）無戶籍國民具居留身分且取得與居留證相同效期之多次入

國許可證: 

1、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效期內之臺灣地區居留證正本。 

3、效期內之中華民國護照正本。 

（三）外國人具永久居留身分或具居留身分且取得與外僑居留證

相同效期之多次重入國許可證者: 

1、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有效之永久居留證正本或效期內之外僑居留證正本。 

3、效期內之外國護照正本。 

（四）外國人持有外交部核發之外交官員證或國際機構官員證且

在臺居留期間可多次重入國: 

1、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有效之外交官員證。 

3、效期內之外國護照正本。 

（五）香港或澳門居民具居留身分且取得臺灣地區居留入出境證: 

1、 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有效之臺灣地區居留入出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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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有效期間六個月以上之英國國民(海外)護照或香港護照或

葡萄牙結束治理前於澳門取得之葡萄牙護照或澳門護照正

本。 

（六）大陸地區人民具長期居留或取得多次入出境證之依親居留

身分: 

1、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有效之臺灣地區長期居留證及多次出入境證或臺灣地區依

親居留證及多次出入境證。 

3、有效之大陸居民往來臺灣通行證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正

本。 

（七）取得外籍商務人士使用快速查驗通關證明: 

1、 經申請人簽名之申請書。 

2、 有效之外籍商務人士使用快速查驗通關證明。 

3、 效期內之護照正本。 

五、 申請人個人資料錄存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個人資料錄存以錄存臉部影像為原則，無法接受臉部影像錄

存個人資料之顏面傷殘人士，應以雙手食指指紋捺印註冊；

按捺食指有殘缺或傷病者，依序以該手拇指、中指、環指、

小指接受按捺，以替代臉部影像辨識。 

（二）申請使用臉部影像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者，得於申請時同意接

受以雙手食指指紋專供輔助自動查驗通關使用。 

六、 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使用程序如下: 

（一）申請人應備下列文件，置於自動查驗通關機器： 

1、有戶籍國民或無戶籍國民應備中華民國護照或臺灣地區

(金馬澎)多次入出境證。 

2、外國人、香港或澳門居民應備護照。 

3、大陸地區人民應備臺灣地區長期居留證及多次出入境證或

臺灣地區依親居留證及多次出入境證。 

（二）未通過臉部影像辨識，於註冊時有提供指紋建檔者，可再經

右手食指紋比對，按捺食指有殘缺或傷病者，再依序以該手

拇指、中指、環指、小指接受按捺，經確認身分後查驗通關。 

（三）未通過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身分辨識者，應改由人工查驗櫃檯

查驗。  

七、 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時應注意事項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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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不得穿戴影響臉部辨識之墨鏡、帽子或口罩等物品。 

（二）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入出國者，國籍及個人基本資料須與

前次入出國身分相同。 

（三）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後，需於該次自動通關之護照內核蓋

入出國查驗章戳者，得於查驗當日至移民署設於該自動查驗

通關設備之機場、港口查驗公務櫃檯請求人工補蓋當次入出

國查驗章戳。 

（四）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及國軍人員出國應經核准者，於使用自動

查驗通關系統前，應依相關法令辦妥出國核准手續，並由核

准機關將相關資料傳輸至移民署。 

（五）外國人經歸化為我國國籍後，原以外國人身分申請自動查驗

通關系統者，其以外國人身分原有註冊之資料應予註銷，應

以有戶籍國民或無戶籍國民身分申請註冊及使用自動查驗

通關系統。 

八、 移民署對於蒐集錄存之臉部影像或指紋等個人資料，應遵守個

人資料保護法及個人生物特徵識別資料蒐集管理及運用辦法等

相關法規規定。 

九、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設置及使用之對象、地點及時間，由移民署分

階段公告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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